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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王柏兴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常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胡常青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７，１９３，２７８，７５３．３７ １５，２３０，７１３，４７７．５１ １２．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６２８，３７９，５５８．３６ ２，６８５，７５５，８１９．９６ ３５．１０％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４７５，４５５，５３７．０１ －１．７６％ ５，１６３，８１３，５２４．８３ １７．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７，７５９，６８２．９１ －３１２．３４％ －１４４，２８０，４５２．４６ ２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５，８９６，８４９．２４ －２９０．１８％ －１６３，６７３，７３２．６２ ２０．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８８７，９１１，１６２．５７ －４２７．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２４４．４４％ －０．２５ ４０．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２４４．４４％ －０．２５ ４０．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６％ －３．４４％ －４．１９％ ４．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１，１０５，２２７．２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３，１１３，１７４．３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７６２，３８８．９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２０２，２５４．４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７，５３５．１４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７０，８００．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０，９７５．００

合计

１９，３９３，２８０．１６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２，１６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柏兴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９４％ ２６６，７３７，３３７ ２０７，６９７，３３７

质押

２６６，３９１，７４０

常熟市中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７％ １６，３２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２，８６０，０００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７％ １５，１４５，８３５ １３，６３６，３６３

东吴基金

－

光大银

行

－

东吴

－

鼎利

２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４９％ １４，１２５，８７４ １４，１２５，８７４

中国工商银行

－

上

投摩根内需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０８％ １１，８００，０００ ０

胡关凤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５％ １０，４８９，５１０ １０，４８９，５１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

行

－

东海基金

－

工

行

－

鑫龙

３４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３％ ８，６９２，３０８ ８，６９２，３０８

东海基金

－

工商银

行

－

东海基金

－

工

行

－

鑫龙

３５

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３％ ８，６９２，３０８ ８，６９２，３０８

中国工商银行

－

汇

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８％ ８，３８４，８５１ ０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７，２００，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柏兴

５９，０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０４０，０００

常熟市中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３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３２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８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８４，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８４，８５１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８６，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８６，８３８

中国农业银行

－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３１，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３１，８４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

新兴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７３，７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７３，７５２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７８，７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７８，７７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３７８，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７８，５６４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２，２７５，５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７５，５９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柏兴与王伟峰为父子关系

，

为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２

、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

关于发行

１２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６

、

２０１４－０５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该事项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公司公告

：

２０１４－

０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公司在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４

］

ＰＰＮ４９０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额度内完成了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

发行金额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７９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公司子公司宁夏中利腾晖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夏中利腾晖

”）

收到宁夏回族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中利腾晖石嘴山光伏发电项目登记备案的通知

，

石嘴山

１００

兆瓦光伏电

站项目符合登记备案条件

，

予以登记备案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宁夏中利腾晖石嘴山

１００

兆

瓦光伏电站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

预计

１１

月份完成工程建设

，

并同时办理并网运作的全部手续

，

力争

２０１４

年年

底实现并网发电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７７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公司

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３

、

２０１４－０７４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申请书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８０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公司拟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中利科技有

限公司

（

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７６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宁夏中利科技有限公司电缆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三季度末完成 工程建设及设备安装工作

，

力争

２０１５

年年底进行试生产

（

公司公告

：

２０１４－０７７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参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通

信用电力电缆产品和数据线缆产品的集中采

购招标中标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０５７

《

公司章程

》

的修订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３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６９

对全资子公司中联光电注册资本由

８７５６．３２

万元增加至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７３

甘肃

１１９．５０ＭＷ

光伏电站转让收入确认暨关

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７０

收购中利腾晖

１５．２０％

股权完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０７２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现场检查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巨潮资讯网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王柏兴

认购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

时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数量不低于

最终确定发行数量的

５％，

且不参与本次发

行的询价

，

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

。

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王柏兴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相应股份

；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

，

在任

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上述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

如离职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柏兴

不存在自营

、

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

与公司相同

、

相似业务的情形

；

在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权的相关期间内

，

将不会采取参

股

、

控股

、

联营

、

合营

、

合作或者其他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柏兴

本人及本人控投的企业将竭力减少及避免与

股份公司间发生关联交易

；

若某关联交易依

照最优于股份公司的原则而应予实施

，

则本

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避免干涉股份公司决

策机构所实施的独立判断

，

并在严格遵循股

份公司章程和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于

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之前提下与之公平

、

公

开

、

公开交易

，

并协助其充分

、

切实履行所必

需的披露义务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柏兴

王柏兴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占用中利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

若违背上述承

诺

，

将以占用资金金额的

２０％

向中利科技支

付违约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柏兴

控股子公司深圳中利所租赁的房屋

，

如因出

租方无权处分租赁房产或者租赁房产系非法

建筑等原因致使深圳中利无法继续使用该租

赁房产

，

王柏兴将承担深圳中利因搬迁而造

成的损失

。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柏兴

认购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

时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

认购数量不低于

最终确定发行数量的

５％，

且不参与本次发

行的询价

，

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

。

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

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公司

公司承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原则上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的

１０％。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正在履行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承诺

：

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

付本次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次债券到期时未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

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③

调减或

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正在履行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承诺

：

若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

在存续期间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

或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将采取如

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

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

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

尚未开始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０．００％

至

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２４，２７９

至

３２，０８３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７，３４２．３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线缆业务

，

今年充分抓住

４Ｇ

建设加大投入的有利时机

，

扩大销售规模

，

提升

盈利水平

。２、

公司光伏业务

，

在四季度加快光伏电站开发建设

、

并网

、

转让的进度

，

预

计有多个光伏电站项目将在年末确认收入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六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

，

其中部分准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

。

采用这些

新颁布或修订的具体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

1

、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

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

并进行追溯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创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２０，９８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８８，０００．００

公司对中利腾晖

（

常熟

）

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２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

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相

关情况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

安排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及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

核算与披露

。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金额

产生影响

，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柏兴

二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3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传真

、

邮件的方式通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成员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

公司董事

９

名

，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

，

会议由董事长王柏兴主持

，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

、

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报告全文

》

和公司

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报告正文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融资提供全额担

保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向相关银行增加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

亿元整

（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其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

、

贸易融资

、

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务

，

授信期间为一年

。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

营资金的实际需求而确定

。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王柏兴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

法律文件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发布和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决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

，

并根据准则要求

，

对年初及比较期会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

整

。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公司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

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已按上

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

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

具体内容详见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的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分别为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向银行

、

信托

、

保险或其他机构申请增加人民币

６

亿元

，

共计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融资额度提供全额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4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以传真

、

邮件的方式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如期召开

，

会议应参加

监事

３

名

，

实参加监事

３

名

，

监事会主席李文嘉主持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请见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报告全文

》

和公司

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报告正文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请见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公告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

是符合规定的

，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6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是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或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

，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２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具体情况如

下

：

一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

变更日期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

。

２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以及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等具体准则

。

其中前七项准则要

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

列报

》

要求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

３

、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和

３８

项具体会

计准则

、

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

４

、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

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

，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

二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根据

《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

》

要求

，

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

控制

、

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

，

并进行追溯调整

。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调整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对创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２０，９８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８８，０００．００

公司对中利腾晖

（

常熟

）

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

２

、

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

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的相

关情况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

、

财务报表列报

、

合并财务报表

、

公允价值计量

、

合营

安排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及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

核算与披露

。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

、

现金流量金额

产生影响

，

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

三

、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为投资者提供更

可靠

、

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

。

因此

，

同

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

，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

并对涉及的业

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五

、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

是符合规定的

，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

、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

２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四次监事会决议

；

３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7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青海中利

”）

业务规模的扩展

，

确保其生产

、

销售

工作顺利实施

，

公司拟为青海中利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进行担保

。

公司持有青海中利

８０％

的股权

，

此次由公司承担全额担保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之规定

，

此次担保事项属于

“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

担保

”，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

王柏兴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住 所

：

西宁市城东区昆仑东路

１７

号

经营范围

：

光纤预制棒

、

光纤

、

光纤接插件的生产和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身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经营本

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的销售

；

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

出口业务

；

经营进料加工

（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２

、

股东与股权关系

３

、

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

青海中利总资产

５９

，

１９４．５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４４

，

９５６．０６

万元

，

净资产

１４

，

２３８．４６

万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青海中利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利润总额

－６１４．９１

万元

，

净利润

－６１４．９１

万元

（

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

公司将根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

公司为青

海中利融资提供全额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１．

为满足青海中利的后续业务发展以及生产

、

销售工作的顺利开展

，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是确保其生产经营正常所需

。

２．

青海中利主要制造及销售光纤预制棒和光纤

。

光纤预制棒是光纤制造主要的基础材料

，

其国产化是目前

市场最佳时机

。

青海中利引进国外设备

、

技术和高科技人才

，

资产质量优良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光通讯产业

链

，

加强公司相关产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

３．

公司在青海中利的股权比例为

８０％

，

公司拟为青海中利此次融资提供全额担保

，

对于公司而言

，

本次承担

的风险大于公司所持股权比例

。

但考虑到青海中利是公司绝对控股的子公司

，

资产良好

、

经营状况预期良好

，

融

资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

担保风险可控

。

为满足青海中利发展需要

，

董事会同意为其本次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全额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６．９０％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２９５

，

４７６．３４

万元人民币

（

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１０．０２％

。

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

不存在诉讼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8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联光电、广东中德

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东中

德

”）

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

《

为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采取信用方式担保

，

为中联光电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

、

为广东中德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融

资担保

。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

中联光电担保额度已使用人民币

３

亿元

，

广东中德担保额度已使用人民币

１

亿

元

。

鉴于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各项业务的顺利推进

，

销售规模不断扩展

，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

为降低

融资成本

，

优化融资结构

，

拓宽融资渠道

，

能更好地争取市场销售

，

公司需要分别为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向银行

、

信托

、

保险或其他机构的融资追加提供人民币

６

亿元的担保额度

，

共计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担保额度

。

中利科技分别持有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

１００％

股权

，

本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

则

》、

公司章程及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追加担保额度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

、

被担保公司名称

：

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路

８

号

注册号

：

３２０５８１００００５８７５３

法定代表人

：

王柏兴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１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线材

、

ＰＶＣ

、

ＰＥ

电缆料

、

光电通信器材

、

电线电缆

、

光缆

；

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

被担保公司名称

：

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东莞市东坑镇寮边头骏发一路

２

号

注册号

：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５５５５２０

法定代表人

：

周建新

注册资本

：

２４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

：

产销

、

加工电线

、

电缆

、

光缆

、

ＰＶＣ

电力电缆料

、

铜制裸压端子

、

电源插头

、

电子接插件

、

电子机械

设备

、

有色金属拉丝

、

通信终端设备

、

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

经营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研制开发环保新材料

，

通讯网络系统及器材

。

３

、

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中联光电总资产

７６

，

９５６．０３

万元

，

净资产

１７

，

７４８．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中联光电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７

，

８０７．２８

万元

，

利润总额

３

，

４０１．９４

万元

，

净利润

２

，

７７５．１８

万元

（

未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广东中德总资产

５４

，

２７４．３７

万元

，

净资产

３０

，

６４３．５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广东中德

实现营业收入

８３

，

８１２．７２

万元

，

利润总额

２

，

０６８．６９

万元

，

净利润

１

，

７４８．６３

万元

（

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

公司将根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披露相关信息

。

公司为中联光电

以及广东中德的相关融资事宜提供全额担保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１．

鉴于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各项业务的顺利推进

，

销售规模不断扩展

，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

为降

低融资成本

，

优化融资结构

，

拓宽融资渠道

，

更好地争取市场销售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相关融资事宜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担保是确保其生产经营正常所需

。

２．

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资质优良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目前中联光电

、

广东中德各

项生产经营均正常

，

为其相关融资事宜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不存在其他风险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６．９０％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２９５

，

４７６．３４

万元人民币

（

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１０．０２％

。

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

不存在诉讼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股票代码:002309� � � � �股票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9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

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

优化融资结构

，

确保公司业务发展

所需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拟向以下银行申请增加授信额度

：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

亿元人民币

）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１

合计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初已向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４７

亿元整

（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０５

），

加上上述向

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共为人民币

４８

亿元整

（

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贷款

、

贸易融资

、

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务

。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

，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

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

由此产

生的法律

、

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

授信期限为一年

。

此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 � � � �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90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利科技

”

或

“

公司

”）

董事会提请

，

公司将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

，

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点

３０

分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３．

会议召开地点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８

号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

４．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５．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６．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议案

１．

会议审议事项提交程序合法

、

内容完备

。

２．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１

）

议案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

议案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３

）

议案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

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股东账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

、

身份证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

公章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

并请认真填写回执

，

以便登记

确认

，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以上资料须于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３０９

，

投票简称

：

中利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具体如下图所示

：

项目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向银行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增加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００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

，

次日方可使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

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

根据页面

提示进行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五

、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谢芳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１１８８

传真

：

０５１２－５２５７２２８８

通讯地址

：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８

号中利科技集团

邮编

：

２１５５４２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

、

交通费自理

。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１

、

委托人情况

（

１

）

委托人姓名

／

或公司名称

：

（

２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

３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

４

）

委托人持股数

：

２

、

受托人情况

（

１

）

受托人姓名

：

（

２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胡永峰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金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任长征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８，１７７，２１１．００ １７０，５０２，７８９．００ １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２７，７２４，１９４．００ １２６，３２０，０７２．００ １．１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９５４，６８７．００ １４．０７％ ８，０３２，１３８．００ ５．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４，７６３．００ －８７．９０％ １，１７３，０９３．００ －３２０．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３４，８６９．００ －１８２．１９％ １，１７５，１１７．００ －１５２．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４，３４８，４５３．００ ５５．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８５．７１％ ０．００７ －３２０．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８５．７１％ ０．００７ －３２０．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４％ －２．７４％ ０．８７％ １．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０２４．００

合计

－２，０２４．０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

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

，

９３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５１％ ４３

，

１４１

，

０３２ ０

ＳＴＹＬ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４．４６％ ２４

，

４６６

，

０２９ ０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６２％ ６

，

１１４

，

５５６ ０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６％ ５

，

６８１

，

０８９ ０

柳州佳力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９％ ４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０

曾颖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２％ ２

，

０７０

，

６００ ０

深圳市纺织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２％ １，７２２，７９４ ０

柳州瑞恒机电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２％ １，７２０，１００ ０

蒋家远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９７８，０５７ ０

ＫＧＩ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５５％ ９２７，４５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１４１，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１４１，０３２

ＳＴＹＬ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４，４６６，０２９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４，４６６，０２９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１４，５５６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６，１１４，５５６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８１，０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８１，０８９

柳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９０，０００

曾颖

２，０７０，６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２，０７０，６００

深圳市纺织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２，７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２，７９４

柳州瑞恒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２０，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０，１００

蒋家远

９７８，０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８，０５７

ＫＧＩ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２７，４５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９２７，４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大股东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及第三大股东

“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

其控股股东是

“

华

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其他流通股东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以上股东中柳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２，６６８，９００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２，２２１，１００

股

；

柳州瑞恒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１，７２０，１００

股

；

蒋家远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３２４，０９０

股

、

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６５３，９６７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９３

，

８９０

，

５１２ ６３

，

５０２

，

９１０ ３０

，

３８７

，

６０２ ４７．８５％

应收票据

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４９

，

９７１

，

９９２ ２２

，

６６３

，

３４５ ２７

，

３０８

，

６４７ １２０．５０％

１．

货币资金增加

３０

，

３８７

，

６０２

元

，

主要原因是收取客户保证金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应收票据减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主要原因是到期承兑

；

３．

其他应付款增加

２７

，

３０８

，

６４７

元

，

主要原因是收取客户保证金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支付华联借款本金

６

，

２９１

，

２７５

元

。

（

二

）、

报告期

，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８０３

万元

，

较上年同期

７５８

万元略有增加

；

本期净利润

１１７

万元

，

与上年同期

相比实现扭亏

。

１

、

营业收入增加的原因分析

：

本期增加出租房产租赁面积

，

实现租金收入增长

。

２

、

盈利的主要原因

：

本期主要受权益法核算投资企业杭州湾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９

万元

。

（

三

）、

报告期

，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

万元

，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华联集团借款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

，

而本期支付华联借款本金

６

，

２９１

，

２７５

元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３４８

，

４５３ ２

，

７８７

，

６８１ １

，

５６０

，

７７２ ５５．９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

，

４７４ ４

，

９９２

，

９０９ －５

，

０８８

，

３８３ －１０１．９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２９１

，

２７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０８

，

７２５ －３７．０９％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５７４

，

１０２ －５４４

，

２２４ －２９

，

８７８ ５．４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６１２

，

３９８ －２

，

７６３

，

６３４ １５１

，

２３６ －５．４７％

１

、

报告期末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５６０

，

７７２

元

，

主要原因是增收节支

；

２

、

报告期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

，

０８８

，

３８３

元

，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处置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

３

、

报告期末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上年同期增加

３

，

７０８

，

７２５

元

，

主要原因是支付华联借款本金

；

４

、

报告期末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

，

８７８

元

；

５

、

报告期末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１

，

２３６

元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公司启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等相关公告

，

此预案还须经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

目前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本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解除与南京东亚纺织印

染有限公司

、

南京东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

香港耀骏行有限公司等三被告所签的合

同

、

协议

，

并由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人民币

４７

，

９２２

，

９０２．９２

元

；

且由被告方承担诉

讼费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

（

２０１２

）

苏商外初字第

０００２

号

《

受理起诉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

被

告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

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

，

法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了审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

，

裁定驳

回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

的异议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

２０１３

）

苏商外辖初字第

０００１

号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公告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４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和巨潮资询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厂房建筑物将被政府征收的公告

》，

深圳

市大鹏新区管委会发布了

《

深圳市大鹏新区

管理委员会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

公告称

：

为建

设大鹏新区人民医院的需要

，

决定对位于葵

新社区的相关房产进行征收

。

此次征收房产

包含了公司葵涌工厂用地内未取得房地产权

利证书的部分建筑物

，

建筑面积约

１８０００

平

方米

。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７３《

证券时报

》、《

香港商

报

》、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在股改限售 股 份 上

市流通时承诺

：１、

如

果在解除股份 限 售

六个月后 通过深 圳

证券交易所竞 价 交

易系统 出售所持 贵

公司解除限 售 流 通

股并于 第一笔减 持

起六个月内 减 持数

量 达 到

５％

及 以 上

的

，

将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

、

法规及规则的

要求

，

及时通知上市

公司对外 披露出售

提示性公告

。

披露的

内容

：

拟出 售 的数

量

；

拟出售的时间

；

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

减持原因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要求 的其 他

内容

。２、

严 格 遵 守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 转 让 指导

意见

》

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

。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

有效中 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

。

八

、

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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